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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配置中的市场机制和

政府规制何以影响工业转型升级?
邹　 旭　 马贤磊　 石晓平∗

　 　 摘要: 通过将投资强度规制纳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理

论框架ꎬ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和系统矩估计法(ＳＹＳ－ＧＭＭ)实证分析工业用地市

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宏观影响ꎬ并进一步利用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数据检验了其微观作用机制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可以

通过引入高端企业、淘汰低端企业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ꎬ最终推动工业转型升

级ꎮ 同时发现ꎬ相较于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ꎬ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用投资强度规制

等政策工具引导工业转型升级ꎮ 本研究从政府规制和市场配置相互作用的视角ꎬ
为我国工业用地制度改革和工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ꎮ

关键词: 工业用地ꎻ市场化配置ꎻ政府规制ꎻ投资强度ꎻ工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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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ꎬ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ꎬ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ꎮ 作为“十四五”期间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在

新的经济形势之下ꎬ提高我国产业竞争优势、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ꎮ 随着我国经济

发展步入新常态ꎬ经济增长动力、要素禀赋条件以及国内外经济秩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ꎬ对
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ꎮ 然而ꎬ传统的单纯依靠土地、资本和劳动

力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工业发展模式弊端愈发凸显ꎬ具体表现为中低端产业能源消耗过高、
环境污染严重ꎬ高端产业创新投入不足、创新产出较低等诸多问题ꎬ工业发展整体表现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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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强”的显著特征ꎬ“中国制造”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低端(吕越等ꎬ２０１８)ꎮ
工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离不开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ꎬ其中尤以土地资源配置最为核心ꎮ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ꎬ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土地供应市场的垄断开发权ꎬ对工业用地出让规

模、方式和价格进行调控ꎬ以土地优惠政策助力招商引资ꎬ影响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Ｔ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但随着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一系列政

策出台ꎬ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ꎮ 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是ꎬ工业用地

市场化配置能否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
已有研究认为ꎬ市场化配置有助于推动土地价值回归ꎬ通过抬升地价影响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ꎮ 如黄金升等(２０１７)建立工业用地价格与产业结构变迁的 ＰＶＡＲ 模型ꎬ基于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３ 年工业用地出让微观数据ꎬ研究发现工业地价与产业结构能够同向协调ꎬ证实了土地市

场化改革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促进作用ꎮ 唐宇娣等(２０２０)以“招拍挂”出让面积比例测度土

地市场化配置水平ꎬ也得出了相近结论ꎮ 当然ꎬ部分研究还关注到土地市场化配置对产业转

型升级的异质性影响ꎬ除了地区之间的实证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外(张琳等ꎬ２０１８)ꎬ经济发展

水平也被认为是土地市场化配置能否促进产业转型的重要因素ꎬ发挥了较为显著的门槛作

用(曾国安、马宇佳ꎬ２０１９)ꎮ
然而ꎬ上述研究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第一ꎬ已有研究集中在三次产业结构间的调整变

化ꎬ缺乏聚焦于工业内部转型升级的研究ꎮ 在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宏观背景下ꎬ工业产业结构转型优化更加关键ꎮ 第二ꎬ鲜有研究系统讨论工业用地市

场化配置对工业转型升级异质性影响的理论逻辑ꎬ无法准确回答“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究竟

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有效发挥优势作用”等理论命题ꎮ 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体系ꎬ我国工业

用地的公共属性注定其不仅是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ꎬ更是工业转型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调控手段ꎮ 因此ꎬ工业用地配置必然不能完全依赖市场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

亦不是全面去政府化ꎬ而是由地方政府通过合理的公共规制ꎬ引导和保障市场优势作用的发

挥ꎮ 其中ꎬ投资强度指标自 ２００４ 年«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试行)»(国土资发〔２００４〕
２３２ 号)发布以来ꎬ便始终是地方政府公共规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ꎬ可能成为工业用地

市场化配置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因素ꎮ
针对上述不足ꎬ本文尝试探究工业用地配置中的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影响工业转

型升级ꎬ以期为我国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提供研究基础ꎬ助力工业产业高质量发

展ꎮ 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ꎬ关注土地配置中的工业用地市场、产业类型中的工业转型升级ꎬ
可以避免直接讨论土地配置与产业转型这类涵盖多种复杂类别体系的宏大概念ꎬ聚焦并深

化中国情境下要素改革与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①ꎻ第二ꎬ利用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数据ꎬ考
察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宏观影响ꎬ并验证了具体的微观机制ꎻ第三ꎬ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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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般认为ꎬ商住用地的市场化程度远高于工业用地ꎮ 如果关注土地整体的市场化配置ꎬ不仅无法区

分两类用地市场的发育状况ꎬ也难以与工业转型升级直接建立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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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投资强度规制纳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分析框架ꎬ讨论了政府

和市场在土地配置以及产业转型中的相互作用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与工业转型升级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可以通过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ꎬ从微观层面引

导资源流向、调整要素配置、盘活存量资源ꎬ进而有助于引入高端企业、提升创新水平、腾退

低端企业ꎬ最终可能在宏观层面促进工业向高生产附加值端纵深发展ꎬ实现工业转型升级ꎮ
本文基于微观企业“准入－生产－退出”生命周期视角ꎬ构建如下理论分析框架:

１.准入选择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有助于推动土地价值回归ꎬ促进市场主体有序竞争ꎮ 工业用地

的取得一般要求一次性交付使用期限内的租金ꎬ其价格上涨将直接增加企业进驻的购地费用ꎮ
对土地投入较高、经济效益较低的工业企业而言ꎬ工业用地价格可以形成成本门槛ꎬ产生一定

的阻隔效应(梅林、席强敏ꎬ２０１８ꎻＬｕ ａｎｄ Ｗａｎｇꎬ２０２２)ꎬ因此ꎬ这类企业只能选择用地成本相对较

低的地区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构成对工业企业的“初次选择”ꎮ 同时ꎬ在一个发育良好的市场

环境下ꎬ工业企业获取土地要素还需要面对来自市场竞争的“二次选择”ꎬ即遵循优胜劣汰的市

场法则ꎬ企业一律以竞拍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ꎬ盈利能力较强、附加值较高的企业得以顺利进

入市场ꎬ而缺乏实力的工业企业则会在竞争中落败ꎬ新增企业的行业结构得到有效改善ꎮ 整体

而言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准入选择ꎬ可以促进工业转型升

级ꎮ
２.生产调整

一方面ꎬ工业转型升级与企业创新密切相关ꎮ 对于新增企业而言ꎬ市场化配置所带来的

用地成本增加可能迫使工业企业调整各类要素投入配比ꎬ选择增加其他的替代性生产要素ꎬ
从而缓解土地成本负担(赵爱栋等ꎬ２０１６)ꎬ这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革新和组织优化ꎬ以有效

匹配要素投入的变化ꎮ 同时ꎬ市场化配置通过纠正地价的负向扭曲ꎬ也可以减少新增企业过

量占地或者囤地的投机行为ꎬ避免挤占有限的企业创新资金ꎬ有助于加速新技术和新设备的

创新研发进程(谢呈阳、胡汉辉ꎬ２０２０)ꎮ
另一方面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可以显化土地市场价值ꎬ抬升工业企业自有抵押物(包

括土地及附着物)的抵押价值(郑思齐等ꎬ２０１４)ꎮ 当工业用地抵押价值增加时ꎬ企业的信贷

额度也会随之提升ꎮ 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增企业而言ꎬ创新资金缺乏是进一步发展的重

要制约因素ꎬ而凭借不断抬升的土地价值ꎬ这类企业可以获得更高的贷款金额(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２２)ꎮ 对于存量企业而言ꎬ以工业用地在较短时间内多次少量抵押贷款的现象较为普

遍①ꎬ通过在工业用地抵押期结束后再次评估抵押ꎬ便能按照市场当前的土地价值获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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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土地抵押数据可知ꎬ工业用地抵押登记起止时间差一般在 １０ 年以内ꎬ多数为 ３
年或 ５ 年ꎮ



　 ２０２３ 年第 ６ 期

的贷款额度ꎮ 此外ꎬ存量工业企业还可能将评估价值超出原抵押价值的部分用作二次抵押ꎬ
从而有效放松融资约束ꎮ 土地抵押融资被认为是企业创新资金的重要来源ꎬ对产品研发和

生产工艺优化等创新活动具有显著影响ꎬ可以最终推动工业转型升级ꎮ
３.退出提速

在土地计划管理阶段与有偿使用初期ꎬ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出让行为严重刺激了工业

用地需求ꎬ企业投机性圈地、囤地现象较为普遍ꎬ大量土地被闲置浪费和低效利用ꎮ 加之当

时工业用地腾退机制尚不健全ꎬ存量用地迟迟无法有效盘活ꎬ由此产生较多的僵尸企业ꎬ阻
碍我国的产业转型升级(Ｇｅ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ꎮ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则可以提升土地资产价

值、影响工业企业退出决策(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随着工业用地市场化进程的加快ꎬ政府补偿

价格和市场交易价格得到显著提升ꎮ 为了获取较高的市场交易收益或政府补偿资金ꎬ低效

和闲置土地可能会被存量工业企业选择性抛出ꎬ通过转让与出租等形式进入二级市场ꎬ或者

直接被地方政府回购收储并再次出让ꎮ 伴随着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ꎬ低生产率企业加速退

出市场ꎬ工业用地逐渐向高生产率企业转移(杨先明、李波ꎬ２０１８)ꎬ地区整体的工业结构得到

优化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１: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可以通过引入高端企业、提升创新水平、腾退低端企业等作

用机制ꎬ促进工业转型升级ꎮ
(二)投资强度规制、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与工业转型升级

尽管土地市场化配置在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方面存在上述优势ꎬ然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

条件下ꎬ完全市场化则会削弱国家对公共资源的调控能力ꎬ工业用地配置无法成为加快产业

转型、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ꎬ反而会在恶性竞争过程中造成“资本控制资源”的局

面ꎬ产生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等问题(严金明等ꎬ２０２０)ꎮ 比如ꎬ资本充裕的工业企业可能基于

“价高者得”的市场竞争原则ꎬ通过“招拍挂”出让程序ꎬ形成对土地资源的囤积与控制ꎬ满足

自身投机需求ꎬ从而挤出部分确有需求的新兴企业ꎮ 再如ꎬ市场化配置也可能使得部分企业

产生地价看涨的预期ꎬ这些企业或选择在回购收储的协商谈判中坐地起价ꎬ或仍然保有超额

土地以期市场价格持续增值ꎬ都将无助于工业转型升级ꎮ
市场机制的局限性一般通过引入政府的公共规制加以解决ꎮ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效应

的发挥同样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政府公共规制体系之上ꎮ 我国工业用地担负着工业发展、税
收稳定、环境治理、就业保障等多维目标ꎬ而非追求单一的市场效率ꎬ因而各级政府有必要对

工业用地配置进行合理规制ꎮ 具体而言ꎬ地方政府与工业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或者发展

协议ꎬ详细设置包括投资强度、亩均税收、污染排放以及绿化率在内的诸多指标ꎬ形成公共规

制的主要内容ꎮ 其中ꎬ投资强度指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额ꎬ它关乎未来的产业和

经济发展ꎬ是工业用地规制的关键一环ꎬ深刻影响工业转型升级过程①ꎮ
地方政府的公共规制可能会弥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缺陷ꎬ进一步强化对工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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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一种社会性规制ꎬ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和产业发展的影响已被学界普遍关注(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ꎮ 为了聚焦分析经济性规制的作用ꎬ本文重点围绕工业用地投资强度规制展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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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的促进作用ꎮ 以投资强度规制为例:首先ꎬ设置工业企业进入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可以

在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准入选择之前ꎬ率先形成一道硬性门槛ꎬ确保新增企业在取得

工业用地使用权后ꎬ能够如约投资开发建设ꎬ以规避“占而不用”等投机行为的出现ꎬ保障市

场选择效应的有效发挥(戚聿东、李颖ꎬ２０１８)ꎮ 在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综合作用下ꎬ即便

工业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胜ꎬ但最终也会因为无法达到控制指标要求而不能进入市场ꎮ
其次ꎬ投资强度规制限制了工业用地上的最低资本投入ꎬ为了达到规制条件ꎬ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可能会追加投资和改进效率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所带来的购地

成本压力愈加凸显ꎬ也更有利于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ꎮ 当然ꎬ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也会提升

土地及其附着物的抵押价值ꎬ进一步放松企业的融资约束ꎬ满足企业的创新资金需求ꎮ 最

后ꎬ与投资强度规制相伴的还包括履约监管和处置ꎬ如果新增企业的投资强度没有达到约定

值ꎬ或者存量企业的投资强度明显低于地区平均水平ꎬ则需要面对限时整改、没收履约保证

金ꎬ甚至收回土地使用权等违约责任ꎬ以及自主改造、市场流转和直接退出等再开发管理ꎮ
所以ꎬ投资强度规制可以有效规避市场机制下企业坐地起价与囤地炒作等行为ꎬ将会加速低

效工业企业退出市场ꎬ从而促进工业转型升级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
假说 ２:地方政府的投资强度规制可以强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

作用ꎮ
图 １ 为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ꎮ

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由于经济惯性的存在ꎬ前期的工业结构水平往往会影响当期的工业转型升级ꎬ因此将被

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加入模型ꎬ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模型:
ＩＳｉｔ ＝α０＋β ＩＳｉｔ－１＋α１ＩＬＭｉｔ－２＋α２ＩＩＲ ｉｔ－２＋α３ＩＩＲ ｉｔ－２×ＩＬＭｉｔ－２＋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１＋εｉｔ (１)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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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式中: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ꎬ被解释变量 ＩＳ 为工业转型升级指数ꎬＩＬＭ 为核心

解释变量ꎬ表示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水平ꎮ 同时ꎬ还将投资强度规制 ＩＩＲ 及其与市场化配置

的交互项 ＩＩＲ×ＩＬＭ 纳入计量模型ꎬ以探究两者的交互作用ꎮ 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影响工业转型升级

的其他控制变量ꎬ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ꎮ 经测算ꎬ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土地市场网中工业用地的平均

约定竣工与交地时间差为 ２６.２８ 个月ꎬ可以认为工业用地开发建设周期约为两年ꎬ据此合理设

置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以及两者交互项的滞后期ꎮ 考虑到社会经济因素对

工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ꎬ故模型中涉及到的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ꎮ
(二)指标选择

１.工业转型升级指数( ＩＳ)
工业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概念ꎬ一般被理解为朝着高附加值、低环境污染以及提高劳动

收入和加速技术创新等方向逐步发展的过程ꎬ单一指标难以准确衡量ꎮ 本文参考余泳泽等

(２０２０)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指数的思路ꎬ结合工业转型升级的内涵ꎬ对盈利状况、污染排放、劳
动产值和技术创新等四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ꎬ最终得到工业转型升级指数(见表 １)ꎮ

　 　 表 １ 　 　 工业转型升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测度 指标属性

工业转型升级指数
( ＩＳ)

盈利状况(Ｐｒｏ)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 营业收入 ＋
污染排放(Ｐｏｌ) 工业废水排放量 / 工业增加值 －
劳动产值(Ｌａｂ) 工业增加值 / 工业就业人员数 ＋
技术创新( Ｉｎｎ) 发明专利授权量 / 年末人口数 ＋

２.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 ＩＬＭ)
自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发布以来ꎬ国家严格限制了工业

用地协议出让ꎬ要求必须采用招标、拍卖和挂牌方式ꎮ 其中ꎬ挂牌出让可能并不完全具备市

场主体自由竞拍的特征(杨超等ꎬ２０１９ꎻ杨其静、吴海军ꎬ２０２１)ꎮ 故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表

示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１)权重法ꎬ包括固定价格权重( ＩＬＭ１)和变化价格权重( ＩＬＭ２)ꎮ 计

算思路为:以实际供应价格与基准价格的比值作为权重ꎬ将招标、拍卖和挂牌等方式的供应

面积分别折算为市场化情形下的供应面积ꎬ进一步计算市场化情形下的供应面积与实际供

应面积的比值(徐升艳等ꎬ２０１８)ꎮ 具体计算公式为 ＩＬＭ＝ ∑
ｎ

ｉ ＝ １
ＡｉＰ ｉ / ∑

ｎ

ｉ ＝ １
Ａｉꎬ其中ꎬ Ａｉ为第 ｉ 种

方式供应的工业用地面积ꎬＰ ｉ为第 ｉ 种方式供应价格与基准价格的比值ꎬ以最高的拍卖出让

价格作为基准①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在固定价格权重( ＩＬＭ１)中ꎬＰ ｉ 采用所有时期的平均数据计

算ꎬ而变化价格权重( ＩＬＭ２)则逐年分别计算 Ｐ ｉꎮ (２)比例法ꎬ直接将挂牌出让视作不具有市

场化特征的配置方式ꎬ以工业用地招标和拍卖面积占比衡量( ＩＬＭ３)ꎮ 本文以固定价格权重

法测度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 ＩＬＭ１)作为基准指标ꎬ其他指标用作稳健性检验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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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实际计算过程中ꎬ本文关注了划拨、协议、招标、拍卖、挂牌五类ꎬ对于极个别的租赁、授权经营、作价

出资或入股等方式不予考虑ꎮ
工业用地及其配置制度很大程度上应服务于国家发展理念ꎬ而非单纯追求高额的市场价格和收益ꎮ

工业用地价格一般也仅略高于土地取得成本、前期开发成本和相关费用之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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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投资强度规制( ＩＩＲ)
采用工业用地出让公告中规定的投资强度均值表示ꎮ 由于国家规定的投资强度控制指

标与行业类型、城市土地等别直接相关ꎬ不同工业行业、土地等别之间的差异极为明显ꎬ直接

用投资强度均值展开实证检验ꎬ不仅无法进行时空比较ꎬ还会产生严重的内生性问题ꎮ 为了

消除行业结构和土地等别对投资强度规制的影响ꎬ本文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
(２００８ 年)中各二位数行业和土地等别的投资强度控制指标的比例关系ꎬ将工业用地出让公

告中的投资强度统一折算到农副食品加工业和第一、二、三、四等土地等别ꎬ最终再进行均值

处理①ꎮ 同时ꎬ为缓解异方差问题ꎬ投资强度规制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ꎮ
４.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
为规避遗漏变量产生的内生性偏误ꎬ参考余泳泽等(２０２０)、张琳等(２０１８) 围绕产业

转型升级的研究ꎬ控制如下因素:(１)经济发展水平(ｐｇｄｐ)ꎬ以人均 ＧＤＰ 表示ꎻ(２)土地财

政依赖( ｆｉｎ)ꎬ用土地出让金与地方财政总收入比值反映ꎬ地方财政总收入采用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金加总表示ꎻ(３)政府支出规模( ｇｏｖ)ꎬ采用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当

地 ＧＤＰ 的比值表示ꎻ(４)基础设施建设( ｉｎｆ)ꎬ具体为人均城市道路面积ꎻ(５)对外开放程

度(ｏｐｅｎ)ꎬ以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ＧＤＰ 比重反映ꎬ外资金额按当年的汇率(中间价)
换算成人民币ꎻ(６)人力资本状况(ｈｒ)ꎬ受限于地级市统计数据ꎬ借鉴戴魁早等(２０２０)推

算地市层面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标的处理思路ꎬ通过各地市与本省的普通高等学校在

校学生数量比值作为权重ꎬ乘以省级层面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出ꎻ( ７)环境治理政策

( ｅｐ)ꎬ采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数占比表示②ꎮ 同样对经济发展

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状况等非百分比度量指标采取对数化处理ꎬ以缓解异方差

问题ꎮ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文中采用的数据有以下几处来源:其一ꎬ中国土地市场网ꎮ 利用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获取中国土

地市场网中每宗土地的出让公告和供地结果两类数据集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指标从供地

结果数据集汇总得到ꎬ投资强度规制指标通过匹配两类数据集整合得出ꎻ其二ꎬ各省市统计

年鉴ꎬ包括工业企业经营利润、营业收入以及工业增加值等指标ꎻ其三ꎬ中国专利数据库ꎬ涵
盖了各类发明专利信息ꎬ进一步将其汇总到地市层面ꎬ最终得到发明专利授权量数据ꎻ其四ꎬ
地方政府工作报告ꎬ通过各地政府官网以及相关年鉴采集整理ꎬ以 Ｐｙｔｈｏｎ 编程计算环境治理

政策的相关词频占比ꎻ其他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尽管部分地方政府在中国土地市场网中发布了详细的宗地投资强度要求ꎬ

但经过匹配整理发现ꎬ仍有很多工业用地出让公告没有披露这一数据ꎬ导致部分地市、部分

２１１

①

②

通过区县、年份、土地用途、项目位置等字段ꎬ将中国土地市场网的出让公告(事前公告ꎬ含投资强度

要求)和供地结果公告(事后公告ꎬ含行业类型指标)进行模糊匹配ꎬ从而确定宗地对应的投资强度和行业

类型ꎮ
根据陈诗一和陈登科(２０１８)ꎬ本文采用的环境词汇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环保、污染、能耗、减排、排

污、生态、绿色、空气、低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ＰＭ１０ 以及 ＰＭ２.５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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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缺少用于计算投资强度规制指标的原始宗地数据ꎮ 我们将原始宗地数据较少或缺失的

地市剔除ꎬ最终仅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全国 ２２８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

析ꎮ 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说明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Ｓ 工业转型升级指数 －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４ －１.６０３ ５.０３１
　 Ｐｒｏ 　 　 盈利状况 ％ １４.２９５ ５.７１２ －３.８８８ ５１.０４７
　 Ｐｏｌ 　 　 污染排放 万吨 / 亿元 ０.２１５ ０.２０１ ０.００５ ２.９６９
　 Ｌａｂ 　 　 劳动产值 亿元 / 万人 ６３.０７３ ４１.８４３ １２.０６３ ６７６.０２９
　 Ｉｎｎ 　 　 技术创新 项 / 万人 １.２２３ ２.６１３ ０ ３１.７８１

ＩＬＭ１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固定价格
权重法

％ ６６.７９１ ５.２０３ ２.６９４ ７８.６６６

ＩＬＭ２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变化价格
权重法

％ ６６.０６８ １２.３００ ３.２９５ ８８.９８２

ＩＬＭ３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比例法 ％ ５.３４３ １３.５７０ ０ ９９.６５０
ＩＩＲ 投资强度规制 万元 / 公顷 ５９３２.７８５ ７８７０.９５１ ３０１.８１４ ７３０６１.３６５
ｐｇｄｐ 经济发展水平 元 ４７３６６.３００ ２８９４１.５８０ ３１７２.５２９ ２４１４２７.６００
ｆｉｎ 土地财政依赖 ％ ３５.８６０ １４.０８９ ２.５９１ ７８.８４３
ｇｏｖ 政府支出规模 ％ ７.５４５ ５.０９８ ０.２９８ １２６.５８６
ｉｎｆ 基础设施建设 平方米 / 人 ５.０８６ ６.８１９ ０.３００ ７３.０４２
ｏｐｅｎ 对外开放程度 ％ １.８３９ ２.９１４ ０ ９０.５９８
ｈｒ 人力资本状况 － ０.９４５ １.７７８ ０ １２.２７５
ｅｐ 环境治理政策 ％ ０.７４０ ０.２６２ ０.１１７ ２.３２６

　 　 注:价值变量均已经过以 ２０１１ 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调整ꎮ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对于动态面板模型ꎬ普通估计方法无法解决由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引起的内生性问题ꎬ所
以得到的估计量是有偏的ꎮ 本文采用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和 Ｂｏｎｄ(１９９８)提出的系统矩估计方法(ＳＹＳ－
ＧＭＭ)ꎬ以规避变量间以及变量和残差间的内生性问题ꎮ

(一)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量在样本规模较小或者工具变量较弱时ꎬ容易产生较大偏差ꎬ可以通过

与 ＦＥ 估计结果以及 ＰＯＬＳ 估计结果比较ꎬ判断是否存在明显偏差ꎮ 一般而言ꎬ以 ＰＯＬＳ 方法

估计动态面板模型ꎬ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会向上偏倚ꎬ而 ＦＥ 估计下的回归系数会向下偏倚ꎮ
表 ３ 分别汇报了采用三类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ꎮ 可以看出ꎬ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ꎬ以ＳＹＳ－
ＧＭＭ 估计方法得到的工业转型升级指数滞后项(Ｌ.ＩＳ)系数均处于 ＰＯＬＳ 和 ＦＥ 估计结果之

间ꎬ说明 ＳＹＳ－ＧＭＭ 估计结果较为可信ꎮ 同时ꎬ(５)、(６)两列回归的 ＡＲ(２)检验、Ｈａｎｓｅｎ 检

验所对应的 ｐ 值均大于 ０.１ꎬ表示接受残差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两

个原假设ꎬ即模型的估计是有效的ꎮ
本文重点关注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工业转型升级的

影响ꎮ 以表 ３ 列(６)为例ꎬ以固定价格权重法测度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指标的估计系数为

０.０３１ꎬ投资强度规制指标的估计系数为 ０.３３９ꎬ两者交互项的拟合结果为－０.００３ꎬ且均呈现出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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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显著性水平ꎮ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工业转型升级ꎬ
但随着地方政府投资强度规制的提高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ꎬ甚至转为

负向影响ꎮ 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相悖ꎬ意味着投资强度规制会削弱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对

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ꎮ 面对这一预期之外的实证结果ꎬ后文将深入讨论政府规制和市

场配置的相互关系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工业转型升级指数( ＩＳ)

ＰＯＬＳ ＦＥ ＳＹＳ－ＧＭ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ＩＳ ０.９１５∗∗∗ ０.９０３∗∗∗ ０.５０５∗∗∗ ０.５０２∗∗∗ ０.７９８∗∗∗ ０.８３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７) (０.１３０) (０.０７８)

Ｌ２.ＩＬＭ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

Ｌ２.ＩＩＲ ０.２３０ ０.２２６ ０.２０８∗ ０.２０５∗ ０.２００∗∗ ０.３３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５１)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２) (０.１０９)

Ｌ２.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Ｌ.ｐｇｄｐ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４４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２) (０.１６８)

Ｌ.ｆｉ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ｇｏ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

Ｌ.ｉｎｆ ０.０１７ －０.０８１ ０.３７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１６８)

Ｌ.ｏｐｅｎ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５)

Ｌ.ｈｒ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９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０.１７８) (０.０５１)

Ｌ.ｅｐ ０.０３１ ０.１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７) (０.１６９)

Ｃｏｎｓ
－１.８６７ －２.２２２∗ －１.７５１∗∗ －２.０７６∗ －１.５０５∗∗ －６.９８４∗∗∗

(１.２８６) (１.２３０) (０.８８１) (１.２２１) (０.７５１) (１.７８６)
ＡＲ(２) ０.１２４ ０.３３３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０.５６３ ０.２４５
观测值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注:括号内为相应的稳健标准误ꎻ∗∗∗、∗∗、∗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ꎻＬ.和 Ｌ２.
分别代表变量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ꎮ 下同ꎮ

(二)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解释变量

以变化价格权重法和比例法测算的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指标( ＩＬＭ２、ＩＬＭ３)进行稳健性

检验ꎬ相应结果汇报在表 ４ 列(１)和(２)ꎮ 可以看出ꎬ替换解释变量后ꎬ投资强度规制及其与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产生了一定程度变动ꎬ但与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方

向保持一致ꎬ显著性水平也较好ꎮ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指标的估计系数变动较大ꎬ但仍然呈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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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正向影响ꎬ也接近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ꎮ 整体回归结果与基准模型虽然有所差别ꎬ但可以

被接受ꎮ
２.剔除部分样本

为规避统计误差和极端值的影响ꎬ本文按照工业转型升级指数对两端各 ５％的样本进行

剔除ꎬ回归结果呈现在表 ４ 列(３)ꎻ同时ꎬ考虑到城市级别差异ꎬ将样本中的直辖市、省会城市

及计划单列市等剔除进行估计ꎬ回归结果参见表 ４ 列(４)ꎮ 可以看出ꎬ整体估计结果依然

稳健ꎮ
３.排除特定影响

参考余泳泽等(２０２０)ꎬ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省份与年份的交互项ꎬ以排除宏观因素系统

性变化所产生的干扰ꎬ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４ 列(５)ꎮ 此外ꎬ鉴于不同产业类型城市的工业发

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ꎬ比如严重依赖资源型产业的城市ꎬ其盈利状况可能较好ꎬ但其工业结

构并不甚高ꎬ甚至偏向低端ꎬ必须进一步排除产业类型因素的影响①ꎮ 按照«全国资源型城

市可持续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ꎬ本文将资源型城市样本剔除进行稳健性检验ꎬ相应结

果参见表 ４ 列(６)ꎮ 总体来看ꎬ尽管估计系数和显著性水平略有波动ꎬ但影响方向均保持一

致ꎬ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结果
工业转型升级指数( ＩＳ)

替换变量 剔除样本 排除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ＩＳ ０.７８８∗∗∗ ０.７７４∗∗∗ ０.９１１∗∗∗ ０.８５４∗∗∗ ０.８６０∗∗∗ ０.９７８∗∗∗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７)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６) (０.１６４)
Ｌ２.ＩＬＭ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２)
Ｌ２.ＩＬＭ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Ｌ２.ＩＬＭ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Ｌ２.ＩＩＲ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１∗∗∗ ０.２２８∗ ０.３４０∗∗∗ ０.３３４∗∗∗ ０.４８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１４) (０.１３０) (０.１１２) (０.１１４) (０.２００)
Ｌ２.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Ｌ２.ＩＩＲ×ＩＬＭ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Ｌ２.ＩＩＲ×ＩＬＭ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ＡＲ(２) ０.１３３ ０.１６９ ０.６４１ ０.４４４ ０.４０５ ０.２３９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０.６５０ ０.５４９ ０.４１７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３ ０.２０９
观测值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４４２ １ ４３５ １ ５９６ ６３０

５１１

①资源型产业虽然准入门槛高ꎬ但中间投入相对较低ꎬ产出效益也相对较好ꎬ这可能会影响工业转型升

级指数计算的准确性ꎬ进而影响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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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主成分指标分项估计

本文进一步对主成分分析的分项指标进行估计ꎬ结果见表 ５ 列(１)—(４)ꎮ 对于盈利状

况和劳动产值而言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以及两者交互项大都没有产生显著

影响ꎮ 结合前文分析ꎬ盈利状况和劳动产值可能受到地区产业类型的影响ꎬ即工业水平较为

先进的地区以及严重依赖资源型产业的地区ꎬ这两项指标往往都会偏高ꎬ所以无法得出与工

业转型升级一致的估计结果ꎮ 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以单一指标表征工业转型升级并不可取ꎬ
系统考虑工业转型的多个维度是更加合理的测度方法ꎮ 反观污染排放和技术创新ꎬ工业用

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以及两者交互项都呈现出一定的显著性水平ꎬ其中污染排放模

型的估计系数方向与基准回归相反ꎬ这是因为污染排放指标与工业转型升级指数之间是负

向关系ꎮ

　 　 表 ５ 　 　 工业转型升级指数分项指标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盈利状况(Ｐｒｏ) 污染排放(Ｐｏｌ) 劳动产值(Ｌａｂ) 技术创新( Ｉｎｎ)

Ｌ.Ｙ
０.８３５∗∗∗ ０.８６５∗∗∗ ０.７２７∗∗∗ １.０４９∗∗∗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９)

Ｌ２.ＩＬＭ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２∗ ０.２１３∗ ０.６６９∗

(０.１９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２７) (０.３９９)

Ｌ２.ＩＩＲ
０.９１９ －０.２７３∗∗∗ １.４６８ ５.３９０∗

(１.４７９) (０.１０５) (１.０５０) (３.１６５)

Ｌ２.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ＡＲ(２) ０.２４４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５ ０.１２３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 ０.２６４ ０.３９４ ０.６７９ ０.３０５
观测值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１ ５９６

　 　 注:Ｌ.Ｙ 为对应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ꎮ

五、机制验证与拓展讨论

(一)机制验证: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根据理论分析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主要体现在微观企业层

面ꎬ包括准入选择、生产调整和退出提速等机制ꎮ 下文将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

数据库①ꎬ对三种微观机制展开实证检验ꎬ克服城市层面数据难以精准捕捉具体微观影响的

问题ꎬ以期为宏观影响提供科学的经济解释ꎮ
１.企业准入选择(ＥＰＡ)
为检验是否存在此作用机制ꎬ首先按照成立时间ꎬ筛选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新成立的工业

企业作为研究样本ꎻ其次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产业分类ꎬ对工业企业所属行业

６１１

①常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目前更新到 ２０１４ 年ꎬ但考虑到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质量存在问题ꎬ
我们采用与李晓萍等(２０２２)相同的做法ꎬ即仅以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展开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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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进行判断ꎬ设置高端、中端和低端产业三个虚拟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①ꎻ最后ꎬ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企业准入选择机制进行识别ꎬ考察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等是否

显著提升了高端企业进入的概率ꎮ 结果汇报在表 ６ꎮ
根据表 ６ 列(１)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回归结果正向显著ꎬ说明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

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双重准入选择ꎬ提升新增工业企业中的高端企业进入概率ꎮ
同时发现ꎬ投资强度规制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ꎬ与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显

著为负ꎬ意味着投资强度规制削弱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对高端企业准入的正向作用ꎬ有效

解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ꎮ 鉴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的估计系数没有实际含义ꎬ无法确切给出影

响的概率信息ꎬ因此列(２)进一步计算平均边际效应ꎬ其影响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列(１)保
持一致ꎬ基本验证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第一个微观机

制ꎬ即企业准入选择机制成立ꎮ
进一步地ꎬ我们对中端和低端企业的准入概率也进行了回归分析ꎬ结果汇报在表 ６

(３)—(６)列ꎮ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都负向影响两

类企业的准入概率ꎬ但遗憾的是ꎬ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尚没有达到有效的显著性水平ꎮ

　 　 表 ６ 　 　 企业准入选择机制回归结果
企业准入－高端(ＥＰＡ１) 企业准入－中端(ＥＰＡ２) 企业准入－低端(ＥＰＡ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平均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平均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平均边际效应

ＩＬＭ１
０.０６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ＩＩＲ
０.５０１∗ ０.１５７∗ －０.３０９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９
(０.２７１) (０.０８５) (０.２６１) (０.０８８) (０.２５１) (０.０９８)

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３
观测值 １１ ３６５ １１ ３６５ １１ ３６５

　 　 注:控制变量分为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ꎮ 其中ꎬ由于研究样本为新增工业企业ꎬ其生产经营指标尚无法
有效用作控制变量ꎬ故企业层面仅控制了是否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两类虚拟变量ꎮ

２.企业生产调整(技术创新)(ＥＰＩ)
鉴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仅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提供了研发投入指标ꎬ其他年份基本缺

失ꎬ只能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匹配ꎬ获得每个工业企业每年的发明专利

数ꎬ并取对数用作被解释变量ꎮ 实际上ꎬ发明专利指标更偏向于表征企业的创新产出ꎬ而非

理论分析所指的创新投入ꎬ所以该机制检验仅可作为一个相对间接的证据ꎮ 模型中的关键

解释变量分别采取了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处理ꎮ
根据理论分析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既可能促进新增企业的技术创新ꎬ也可能通过增加

７１１

①ＯＥＣＤ 较早地开展了产业类型划分工作ꎬ根据技术密集程度将各类产业分为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

技术和高技术四类ꎮ 本文将中低和中高技术产业均作为中端产业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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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抵押价值、放松企业融资约束①ꎬ继而影响存量企业的创新水平ꎬ因此应该区分新增企

业和存量企业展开检验ꎮ 表 ７ 呈现了新增企业和存量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ꎮ 列(１)、(３)显
示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投资强度规制以及两者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均不显著ꎮ 当然ꎬ这并

不意味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对新增企业的技术创新没有任何影响ꎬ很可能

是因为样本观测值有限ꎬ加之宏观环境变动影响微观企业产出不如影响企业投入更加直接ꎬ
所以难以捕捉到这种作用ꎬ需要更详实的数据深入分析ꎮ 列(２)显示ꎬ滞后一期的工业用

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等均没有显著影响存量企业的创新ꎬ但列(４)的结果表明ꎬ
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都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了存量企业的技术创新ꎬ其中工业用

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为正向的促进作用ꎬ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ꎬ说明投资强度

规制弱化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企业技术创新效应ꎬ部分验证了理论提出的企业生产

调整机制ꎮ

　 　 表 ７ 　 　 企业生产调整(技术创新)机制回归结果
企业创新－发明专利(ＥＰＩ)
(１) (２)

新增企业 存量企业

企业创新－发明专利(ＥＰＩ)
(３) (４)

新增企业 存量企业

Ｌ.ＩＬＭ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Ｌ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５ １.８７６∗

(０.０１４) (１.１１４)

Ｌ.ＩＩ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０)

Ｌ２.ＩＩＲ
－０.０４０ １５.６０８∗

(０.１１２) (９.３８０)

Ｌ.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Ｌ２.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３５∗

(０.００２) (０.１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１２３ Ｒ２ ０.０４８ ０.１２４
观测值 ８ ０６５ ３８６ ３２６ 观测值 ３ ８４７ １９５ ３２１

　 　 注:新增企业模型的控制变量同表 ６ꎬ存量企业模型的控制变量也分为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ꎬ其中企业
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是否外资企业、是否国有企业、利润率ꎬ以及对数化的从业人员、企业资产、应
交增值税(杨先明、李波ꎬ２０１８)ꎮ

３.企业退出提速(ＥＰＥ)
参考杨先明和李波(２０１８)的实证策略ꎬ以企业下一年是否退出市场作为被解释变量ꎬ利

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考察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如何影响工业企业退出ꎮ 本文遵循

以下步骤界定企业退出状态:第一步ꎬ如果企业当期存在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ꎬ但下一期

及之后均不存在ꎬ则初步判定为退出企业ꎻ第二步ꎬ判断第一步界定为退出企业的样本是否

为国有企业ꎬ若是ꎬ则直接认定为退出企业ꎬ反之则进行下一步判断ꎻ第三步ꎬ针对初步界定

为退出企业的非国有企业样本ꎬ仅当其上一年的营业状态为非运营时ꎬ才最终认定为退出状

态ꎮ 在此基础上ꎬ按照企业所属高端、中端和低端类别ꎬ进行分组回归ꎬ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ꎮ 根

据表 ８ 列(５)和(６)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ꎬ与理论分析一致ꎬ说明工业

８１１

①我们进一步考察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对土地抵押融资的影响ꎮ 实证结果表明ꎬ工业用地市场化配

置和投资强度规制均可以显著提升土地抵押价值ꎮ 受篇幅限制ꎬ未在正文汇报ꎬ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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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市场化配置的确可以加速低端工业企业的退出ꎮ 这是因为ꎬ市场化配置推动了土地价

值回归ꎬ而低端企业在此增值时机退出当地市场或者梯度转移到其他地区ꎬ不仅可以获得相

对较高的交易收益或补偿资金ꎬ还可以规避高昂的用地用工成本ꎮ 杨先明和李波(２０１８)、席
强敏和梅林(２０１９)也得出近似结论ꎮ 同时ꎬ投资强度规制显著为正ꎬ与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ꎬ表明投资强度规制弱化了市场化配置的企业退出提速效应ꎬ有效解

释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ꎮ

　 　 表 ８ 　 　 企业退出提速机制回归结果
企业退出(ＥＰＥ)－高端 企业退出(ＥＰＥ)－中端 企业退出(ＥＰＥ)－低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平均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平均边际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平均边际效应

ＩＬＭ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０)

ＩＩＲ
－０.４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０２ ０.７６０∗∗∗ ０.００８∗∗∗

(０.３８６) (０.００５) (０.４２３) (０.００７) (０.２０３) (０.００２)

ＩＩＲ×ＩＬＭ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０１ ０.２９６ ０.１６９
观测值 １６８ ９３１ １０８ ３５８ １９６ ８７６

　 　 注:控制变量同表 ７ 的存量企业模型ꎮ

(二)拓展讨论:政府规制和市场配置的关系

前文发现ꎬ投资强度规制显著削弱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的作用ꎬ面对这一结果ꎬ必须

重新审视本文的理论解释ꎮ 我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过程ꎬ所负责的事务远超主流经济

学讨论的公共服务或者公共物品范畴(兰小欢ꎬ２０２１)ꎬ既属于“公共服务型政府”ꎬ也更是

“经济建设型政府”ꎮ 地方政府的公共规制可能不单单是为了保障市场作用的发挥ꎬ反而可

能是参与经济建设的有力工具ꎮ 因此猜测ꎬ在具体实践过程中ꎬ如果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和

投资强度规制存在冲突ꎬ比如企业可以达到投资强度规制要求ꎬ但因土地价格或者企业竞

争ꎬ而无法接受市场化的配置方式ꎬ地方政府很可能会为了引进企业ꎬ或在维持市场竞争机

制的同时ꎬ策略性地返还部分土地出让金ꎬ或在维持市场价格机制的同时ꎬ制定“招拍挂”的

准入条件ꎬ以确保工业用地配置和工业产业发展更有助于提升当地经济ꎮ

为验证上述猜想ꎬ本文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作为被解释变量、投资强度规制作为解释

变量ꎬ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并展开分析ꎮ 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ꎬ我们采用样本

城市所属省级单位的投资强度规制作为工具变量ꎬ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９ꎮ 以列(１)

为例ꎬ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 ｐ 值为 ０.０３４ꎬ说明投资强度规制确实是内生变量ꎬ而工具变量检验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为 １０９.６８１ꎬ远大于临界值 １６.３８ꎬ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从回

归结果可以看出ꎬ投资强度规制显著降低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水平ꎬ上文猜测得到验证ꎮ

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投资强度规制对工业用地价格的影响ꎬ以全面解析地方政府的策略行为ꎮ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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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工业用地价格受到地区市场因素影响较大ꎬ其绝对值大小难以准确反映城市间真正的

地价高低ꎬ因而本文采用工业用地与商住用地的相对价格比值ꎬ以避免需要土地交易价格指

数来进行平减等问题ꎮ 由列(４)可以看出ꎬ投资强度规制不仅负向影响了以供地方式衡量的

市场化配置ꎬ也降低了相对的工业用地价格ꎮ

　 　 表 ９ 　 　 政府规制和市场配置关系的回归结果(第二阶段)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 ＩＩＲ) 工业商住用地价格比(ＬＰ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ＩＲ
－２.０５８∗∗ －２.０８１∗∗ －２.３１８∗∗ －１.７９９∗∗ －１.７１２∗∗ －１.４２２∗

(１.００６) (１.０１０) (１.０５０) (０.７０７) (０.７０６) (０.７９１)

ＩＴＩ
１１.５４３∗∗ －３.７６６
(５.６０５) (４.１４８)

ＩＴＩ×ＩＩＲ
－１.５７８∗∗ ０.４８２
(０.７５６) (０.５６０)

ＬＩＣ
－０.０８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２９) (０.０９７)

ＬＩＣ×ＩＩＲ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０９.６８１ ５５.９４５ ４８.７５０ １２４.３５９ ６２.７４２ ４８.７５０
观测值 ２ ０５２ ２ ０５２ １ ８２４ ２ ０５２ ２ ０５２ １ ８２４

另外ꎬ随着土地制度的不断演化ꎬ一方面ꎬ地方政府更加关注经济发展质量ꎬ经济转型或

者工业转型发展的激励愈发强烈ꎻ另一方面ꎬ可供利用的增量土地资源已然不足ꎬ土地指标

约束也越加凸显ꎮ 因此ꎬ地方政府不再一味采取降低引资质量的底线竞争ꎬ而是转向优中选

优的“逐顶竞争”ꎮ 面对当前的激励和约束环境ꎬ地方政府更有可能设置有效的投资强度指

标来替代市场化配置ꎮ
通过纳入工业转型激励和投资强度规制的交互项( ＩＴＩ×ＩＩＲ)、土地指标约束和投资强度

规制的交互项(ＬＩＣ×ＩＩＲ)ꎬ进一步考察地方政府面对激励和约束的策略反应ꎮ 其中ꎬ工业转

型激励以城市所属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是否提及工业转型相关词汇的虚拟变量表示①ꎬ省级

政府越关心工业转型发展ꎬ则地级政府的激励越强ꎻ土地指标约束以建设用地供应中的存量

用地面积占比表示②ꎬ该比值越大ꎬ则新增建设用地比例越小ꎬ土地指标约束越强ꎮ 回归结

果汇报在表 ９ 列(２)和(３)、列(５)和(６)ꎮ 尽管列(３)和(５)显著性较差ꎬ但从列(２)和(６)

０２１

①

②

采用的工业转型词汇具体包括:工业转型、工业升级、制造业转型、制造业升级ꎮ 没有以词频占比表

征的原因在于:工业转型内涵十分丰富ꎬ涉及产值、污染、创新等多方面ꎬ难以穷举出共识性的词汇标准ꎬ且
间接提及上述方面ꎬ远不如直接表达工业转型等强相关性的文本内容更能凸显省级政府的重视程度ꎮ

中国土地市场网供地结果公告中的土地来源包括:新增建设用地、新增建设用地(来自存量库)、现有

建设用地ꎮ 后两项可以视作存量用地供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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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ꎬ工业转型激励与投资强度规制的交互项、土地指标约束与投资强度规制的交互项

均显著为负ꎬ基本说明工业转型激励和土地指标约束均可以强化投资强度规制对工业用地

市场化配置的抑制作用ꎬ即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严控有助于增加税收和发展经济的投资强

度指标ꎬ转而弱化出让价格和方式等市场化配置指标ꎮ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将投资强度规制纳入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影响工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框架ꎬ本文系

统分析了政府和市场在工业转型发展中的作用ꎮ 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 ２２８ 个城市面板数据ꎬ
本文验证了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和投资强度规制对工业转型升级的影响ꎬ并利用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库数据ꎬ从微观主体决策角度为宏观实证结果提供了经济解释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工
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可以通过在微观层面引入高端企业、淘汰低端企业、提高企业技术创新ꎬ
最终推动宏观层面的工业转型升级ꎮ 但相较于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ꎬ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采

用投资强度规制等政策工具引导工业转型升级ꎬ以确保当地经济的稳步发展ꎮ
本文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动工业用地制度改革和工业转型升级具有以下启示:
第一ꎬ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ꎬ完善工业用地价格形成机制ꎮ 工业用地市场化配

置不仅要体现为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出让形式ꎬ更应加快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和弹性年

期出让等多种市场化供应模式ꎮ 同时ꎬ应尽快完善工业用地价格形成机制ꎬ推进工业用地从

“政策定价”逐步过渡为“市场定价”ꎬ真正体现出资源价值和稀缺程度ꎬ发挥工业用地市场

化配置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ꎮ
第二ꎬ加强工业用地的政务服务与调控监管ꎬ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根据地区产

业特色和发展导向ꎬ灵活设置各类行业的投资强度标准等指标ꎮ 建议将包括容积率、投资

强度、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等在内的各类规制内容写入土地出让合同ꎬ同步纳入全生命周

期管理ꎬ以此作为宏观调控手段ꎬ限制工业企业尤其是低端企业过度拿地和囤地行为ꎬ为
战略性产业和“卡脖子”产业腾出发展空间ꎬ实现工业用地提质增效和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ꎮ
第三ꎬ可以深入讨论的是ꎬ我国工业用地配置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市场参与? 仅从本文

的研究结论来看ꎬ地方政府更倾向以公共规制实现当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ꎬ而非市场化

配置ꎮ 但事实上ꎬ区别于直接干预ꎬ政府规制并非市场配置的替代品ꎬ更像是为市场有效运

行而设置的一个约束性框架ꎮ 这虽然可能会限制市场参与配置的范围ꎬ一定程度弱化市场

机制的优势作用ꎬ但也可以规避市场失灵等异常风险的出现ꎬ尤其对于工业用地这种关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资产而言ꎬ更要小心市场陷阱ꎮ 由此可见ꎬ政府规制和市场配置

构成了我国工业用地制度的基础保障ꎮ 因此ꎬ建议各级政府先行做好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

管制ꎬ统筹工业用地配置结构和空间布局ꎬ完善各类规制标准和配置政策ꎮ 然后在规划和管

制的约束范围内ꎬ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ꎮ
当然ꎬ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ꎮ 其一ꎬ由于篇幅限制ꎬ本文更多从城市土地一级市场

角度展开ꎬ没有将土地二级市场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纳入分析ꎬ这也是未来可以持续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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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的方向ꎻ其二ꎬ受到数据可得性影响ꎬ基准模型部分仅涉及 ２２８ 个城市样本ꎬ机制验证部分

的时间跨度也仅为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ꎬ随着未来更多数据被披露ꎬ相信本文的研究结论会有更

加坚实的实证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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